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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银河证券”）作为欧菲

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菲光”、“公司”或“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欧菲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150号），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67,524,112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6.2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3,529,999,976.64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3,514,587,002.73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大华验字（2021）000590号验

资报告。 

二、募投项目计划投资情况 

1、2020 年 9 月 2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根据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

过 675,800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1 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 236,400.00 207,400.00 

2 3D 光学深度传感器建设项目 145,000.00 122,600.00 

3 高像素微型摄像头模组建设项目 158,700.00 120,600.00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0,700.00 25,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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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5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合计 780,800.00 675,800.00 

2、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募投项目的总投资额，经公司

2021年9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

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

入金额的议案》，调整后各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及实际投入情况如下（不

足部分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实施主体 

1 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 236,400.00 151,458.70 

安徽晶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曾用名：合肥欧菲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晶

润”） 

2 3D光学深度传感器建设项目 145,000.00 - 安徽晶润 

3 高像素微型摄像头模组建设项目 158,700.00 - 南昌欧菲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0,700.00 - 安徽晶润 

5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 

合计 780,800.00 351,458.70  

3、为贯彻执行公司《未来五年（2021-2025 年）战略规划》，满足公司战略

发展规划的要求，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管理层审慎研究讨论，公司拟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将“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调

减 20,000 万元；用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学

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从事智能汽车、VR/AR、工业、医疗、运动相机等领域

相关产品的光学镜片和镜头业务。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2022 年 1 月

7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新增募投项目

的议案》。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投入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变更前拟投入

募集资金 

变更前占总

募集资金净

额比例 

变更后拟投入

募集资金 

变更后占总

募集资金净

额比例 

截至2022年8月

26日已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1 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 236,400.00 151,458.70 43.09% 131,458.70 37.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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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变更前拟投入

募集资金 

变更前占总

募集资金净

额比例 

变更后拟投入

募集资金 

变更后占总

募集资金净

额比例 

截至2022年8月

26日已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2 
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

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 
52,000.00 - - 20,000.00 5.69% 

0 

3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56.91% 200,000.00 56.91% 200,000.00 

合计 488,400.00 351,458.70 100.00% 351,458.70 100.00% 200,000.00 

4、受国际贸易争端、宏观经济波动、上下游行业周期性变化及原材料价格

上涨等因素的持续影响，公司募投项目“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及“合肥晶

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募集资金尚未开始投入使用，实

施进度与原计划相比有所滞后，均尚未开始投资建设。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经审

慎研究论证后决定对上述募投项目进行延期，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1 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 2023 年 2 月 26 日 2024 年 2 月 26 日 

2 
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学

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 
2026 年 1 月 7 日 2027 年 1 月 7 日 

5、截至 2023 年 2 月 20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截至2023年2月20日累

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 236,400.00 0 

2 
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学镜

片与镜头产线项目 
52,000.00 0 

3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合计 488,400.00 200,000.00 

三、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节省财务成本，公司拟使用人民币 65,000 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假设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额度全额使用，按目

前一年期最新央行公布 LPR 贷款利率 3.65%计算，预计一年可节省财务费用不

超过 2,373 万元。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

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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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其他说明 

1、本次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原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若出现因募

集资金项目实施进度超过目前预计而产生建设资金缺口，公司将及时归还募集资

金，以确保项目进度。同时，公司将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 

2、公司将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及时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3、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行为，并承诺公司不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直接或者间接进行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投资。仅限于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五、相关决策程序及出具的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 年 2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6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资金仅限使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

的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

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3 年 2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审批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节省公司财务费用，

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日常流动资金的需要，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

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者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

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综上，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5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3、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其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节省公司财务费用，为公司和公司股

东创造更大的效益，不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和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 6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5,000 万元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公司此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保荐机构对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